采购需求
前注：

本说明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， 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磋商小组评审认可。
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 签订合同后，预付第一年基础服务费，次年考核通过后，续签合同后支付第二年基础服务费，第三年以此类推。基础服务之外的案件服务费用每半年结算一次。

	2
	服务地点
	采购人指定的地点

	3
	服务期限
	3年，“1+1+1”模式（合同一年一签。成交供应商合同服务期满，采购人将对履约情况进行考核，经考核合格，续签下一年合同（成交价不变），否则终止合同，重新采购。）


二、项目概况

为保障太和县中医院各项工作的合法合规开展，进一步提升依法诊疗水平，有效防范与化解医疗活动及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，现需持续引入专业的法律顾问服务。
三、服务需求
基础服务范围（太和县中医院、太和县中医院大道院区、安徽金正元中药饮片有限公司、太和县博爱老年公寓有限公司、太和县仁爱老年养护有限公司)

(1)日常法律事务

1、对医院有关医务服务上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。  

2、对医院改革、改制草拟的法律文书进行协助审查、协助制定 医院内部的规章制度。

3、为医院经营管理中的决策事项提供法律上的可行性分析并根 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书。

4、根据医院的需要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对外签发律师函。

5、根据医院的需要，对职工进行法律培训、宣传涉医法律法规，宣传国家和地方新颁布的医学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。要求每年不少于两次。

6、协助医院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联系，适时提供法律意见。

7、每周至少一名服务团队内人员到院区坐班一天，协助处理日常法律事务，确保工作对接及时高效。参与医院重大事项讨论并提出法律建议，协助完善合同管理制度，规范对外合作流程。对医院运行中出现的涉法问题及时响应，提供专业支持，保障医院合法权益。
(2)重点法律事务

1、为门诊病历资料的管理提出法律意见，防范门诊医疗纠纷发生时医院举证不能，承担不利的后果。

2、为急诊、急救医疗行为提出法律意见，规范急诊、急救程序和有关医疗文书书写防范因情况紧急遗漏相关记录，导致举证不能，承担不利的后果。

3、为临床诊断、治疗、护理工作提出法律意见，防范相关记录(文书)出现法律效力瑕疵。

4、为药剂工作提出法律意见，防范出现与治疗、护理联系脱节导致医疗纠纷。

5、为各种医疗同意书、风险告知书书写提供法律意见，防范侵犯患方知情权导致医疗纠纷。

6、为医院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。

7、协助医院感染管理部门、医疗质量管理工作，相关工作员提出法律培训。

8、为出院医嘱提出法律意见，防范后续医疗纠纷。

9、发生医疗纠纷时，协助医院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联系。

10、接受医院委托，代表医院参与医疗纠纷的和解、调解。

11、接受医院委托，代表医院参与医疗纠纷的行政处理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。

12、接受医院委托，代表医院参与医疗纠纷的诉讼。

13、接受医院委托，代表医院参与财务科处理患者拖欠的医疗费用等相关事宜。
(3)其他法律事务

1、为医院草拟和修改劳动合同，帮助调整劳资关系。

2、为药品、医疗设备、医疗器械、医用耗材、试剂等的采购提供法律咨询，有关合同审查，并在合同上签字。

3、医院基建、装修工程的招标事务，有关合同审查。

4、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人身、财产、责任保险索赔纠纷。
报价要求

1、报价方式： 
（1）□总价报价：响应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； 
（2）☑费率报价：最高限价费率100%； 
（3）□单价报价：                 ； 
（4）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备注：中标人的最终报价即合同签订价格，最终报价应是完成本项目所有采购内容、磋商文件规定、涉及相关的差旅费以及其它全部费用。
五、其他要求

考核标准和方法

对供应商实行分值管理，采取倒扣分制，每年100分。具体考核标准如下：

1、无正当事由，未按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及相关要求提供值班服务、现场服务的， 一次扣5分。

2、未按要求为重大决策的研究论证和重要规范性文件的起草、修改、合法性审查， 一次扣3分。

3、未按要求协助起草、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重大合同的， 一次扣3分。

4、未按要求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、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的， 一次扣3分。

5、未按要求承担法律咨询服务、调查研究和评估论证的， 一次扣3分。

6、未按要求协助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并进行法律培训的， 一次扣3分。

7、未建立法律顾问工作档案、保存完整工作记录的， 一次扣3分。

8、 对提交的法律文本有明显的错漏问题或与现行的法律、法规或者政策相违背而未予以提示的，根据该错漏问题的严重程度 ,每件扣2—5分。

9、 未按要求办理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的，酌情扣分
